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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6,000.00 已累计使用集资金总额 165,943.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8 年度 165,943.9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以使用

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我爱我家房

地产经纪 84.44%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我爱我家房

地产经纪 84.44%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166,000.00 166,000.00 165,943.98 166,000.00 166,000.00 165,943.98 56.02
2018 年 2 月 

5 日 

注：1.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6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该公司 84.44%的股权，合计支付对价

553,146.01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392,357.35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160,788.66 万元；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太和

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3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186,516,853 股募集配套资金 1,659,999,991.70 元。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已按募

集用途全额支付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及中介机构服务费，实际支付金额较预计金额节余 56.02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0.0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1%的，

公司使用节余资金可以豁免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务。截止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已将上述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 173.34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0.11%）转入公司基本账户，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零。 

2.本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新签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84.44%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上表中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以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上市日填列。


